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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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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郑伟萍：本委受理的（2019）杭仲字第241号申请人国逸融资
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郑伟萍、严小微关于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
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限、
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
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2019年6月14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
委第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
大厦7楼，电话：0571－88385108）

杭州仲裁委员会

浙 江 迪 亚 诺 针 织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7825586239363）、方潭荣、骆晓岚：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
仲裁条款，受理了申请人陈秀英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仲裁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
裁员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
仲裁委员会仲裁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
后第8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14时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商
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到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
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2019年3月27日

仲裁公告

陆德兴遗失省纪委驻
省司法厅纪检组工作证一
本，工作证号 0569，特此
声明。

浙江天震律师事务所
遗失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证 ， 证 号 ：
23307199930168873，声明
作废。

何肇瑜遗失 2016 年
制发警官证一本，证件号：
公现役字第 9982618 号，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于 2018
年10月8日依法裁定受理宁波广隆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
人”）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宁波威远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依
法履行管理人职责。

为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和债务人的合法利益，实现资源有效
整合，根据债权人会议决议，管理人
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意向投资
人。有关债务人的基本情况、资产状
况等情况，详见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网站，亦可来电来人咨询。

本次招募截止 2019 年 4 月 7 日，
请意向投资人于2019年4月7日下午
15:00前向管理人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管理人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
话：0574-86878418

欢迎符合条件的社会各方投资
人参与重整投资

宁波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破产管理人

2019年3月27日

意向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市镇海邵氏超越离合器制造有限公
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19年2月28日，债权总额为3543.62万元，其中本金2900万元，利息
643.62万元。债务人位于宁波地区。保证人1：浙江中安安装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2200万元；保
证人2：邵孝华、黄静珍、邵翡，最高保证金额3300万元；抵押物：宁波市镇海邵氏超越离合器制造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宁镇西路1028号工业房地产，土地面积11445平米土地，建
筑面积4039.34平米,最高抵押金额2901.05万元。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金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9229
电子邮件：jinjianju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贵州利合集成贸易有限公司与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贵州

利合集成贸易有限公司已将对下列借款人享有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
司，现双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可直接向各借款人主张债权。

注：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3月15日的借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迟延给
付利息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贵州利合集成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

黄良武（身份证号 330324198308261777）

金贤聪（身份证号330324197408121195）

干星乐（身份证号 330323197312255555）

胡孝微（身份证号 330323197501045522）

本金（截至2019年3月15日）

145192.98元

230918.57元

358347.02元

734458.57元

备注

（2015）温永瓯商初字第708号

（2016）黔0115初3420号

（2017）黔0115民初2628号
（2018）黔01民终4863号

我所根据《律师法》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为适应本所不断发展的业务需
要，决定将组织形式由个人所变更为普通合伙所。

特此公告！
浙江和光律师事务所

2019年3月27日

组织形式变更公告

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该男孩的亲
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请其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
材料到我局认领，逾期未认领的将视为查找
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9年3月27日

某男孩，2012 年 9 月 19 日出
生。2013 年 1 月 29 日被发现遗弃
在建德市大同镇禹甸村禹甸 290
号，该弃婴身穿白色衣服，带出生
纸条。

（2019）浙01民终41号
陈宗敏：本院受理上诉人王萍与被上诉人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及原审
被告陈宗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 民终 41 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1658号

奕波、陆孟旦、陆国平、宋志成、杭州大禹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中海乾裕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陈雪荣、陈炫、陈碧君、吴寿德：本院审理的原
告陆祥伟诉被告方有良及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
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 2321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
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909号

杭州太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王道珠诉你方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4 时 30 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5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587号

徐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宏联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
公司、徐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侵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0108 民初658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73号

陈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金茂家居市场岩桥
五金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授权委托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75号

陈远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金茂家居市场岩
桥五金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授权委托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0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行审58号

缅桃信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
市余杭区市场监督局依据杭余市管罚处字〔2018〕
16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你申请强制执行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行审58号行政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488号

陈松苗、董丽云: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浙江万银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9
年 6 月 25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483号

汪阳: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25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
法庭第三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461号

王永富: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9年6月25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
民法庭第三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3415号

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孙亚飞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
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6 月 24 上
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446号

沈华锋：本院受理原告李彩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110 民初 184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450号

沈华锋：本院受理原告李彩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110 民初 184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441号

张建强：本院受理原告李彩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110 民初 184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439号

张建强：本院受理原告李彩仙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110 民初 184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467号

占世红：本院受理的原告金惠成诉你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余杭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820号
袁天云：原告林国成与被告袁天云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 8 时 45 分在本院
第十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7675号

宁波鄞州宁东玉潘汽车配件商行、谢玉潘：本
院对原告宁波金元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
波鄞州宁东玉潘汽车配件商行、谢玉潘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 0212 民初 1767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7798号

刘东：本院对原告宁波安盛工业设备有限公
司与被告刘东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212 民初 1779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6530号

李建雄：本院对原告宁波市鄞州陈青山装饰
材料经营部与被告李建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212
民初 165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6277号

王加才：本院对原告杭州威策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王加才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212 民初 162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03破4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林红平的申请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裁定受理宁波市海曙云博模具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为
管理人。宁波市海曙云博模具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在 2019 年 5 月 10 日前向宁波市海曙云博模具有
限公司管理人（债权申报地址：浙江同舟律师事务
所，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江
南路 666 号宁兴大厦 19 楼；邮政
编码：315000；联系人：胡静静；联
系电话：13248688785）申报债权，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市海曙
云博模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市海曙云博
模具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 9

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5566号

裘凯：本院对原告汪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213 民初 55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6693号

傅培磊、宁波市磊泽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俞明菊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原告要求：一、判令被告傅培磊、张瑶共同
归还借款 1834 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 2017 年 5
月 24 日起按本金 2300 万元、2017 年 7 月 8 日起按
本金 1834 万元，以每月 1.5%计付到款清之日止）；
二、判令被告宁波市磊泽物资有限公司对上述第
一项诉讼请求项下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叶志伟、孙恩
国、刘德远。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0683破17号之二

根据债权人苏州友联纺工装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申请，本院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裁定受理债
务人嵊州市林森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已经法定程序，指定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为嵊州
市林森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你单位应在 2019 年
4 月 17 日之前，向管理人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通
信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越西路 833 号鑫洲商
务大厦 23 楼，联系人：王超，电话 13819511996，秦
杰，电话 15167008396，邮政编码：312000）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不再对你（或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或你单位）承
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在
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821号

周家虎：本院受理新世纪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诉
你、李渊、李正、安先得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起的三十
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7 月 2 日 9:00 在本院状元
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1576号

于新会、左秀霞、张艳峰：本院受理的原告温
州捷通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于新会、左
秀霞、张艳峰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18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1697号

洪维火、洪四成：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捷通非
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洪维火、洪四成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